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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中文版 ,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由段德智教授主持译校的 ,是对陈修斋

教授生前未竟事业的园满完成。罗素的这部著作 ,可说是现代流传最广的莱布尼茨研究著作之一 ,这当然不仅仅因为它

是这位分析哲学巨擎唯一的一部哲学史专题研究著作 , 而更在于它自身的独到之处。众所周知 ,莱布尼茨虽然是理性主

义的集大成者 ,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哲学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体系 , 而是散见于其著作 、论文和大量的书信之中 。罗素在

本书一开始就宣称:“莱布尼茨的哲学 , …… ,正如细心考察所表明的 ,却是一个异乎寻常地完整的和连贯的体系” 。其理论

根据在于“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是他从他的主谓项逻辑学中推演出来的” 。

然而在这番振奋人心的开场白之后 ,罗素并未像稍后的库图拉特那样乐观地认为从主谓词逻辑就可以完美地推出

整个莱布尼茨哲学 ,他指出莱布尼茨哲学实际上有五个主要前提:“ (1)每个命题都有一个主项和谓项。(2)一个主项可

以具有若干个关于存在于不同时间的性质的谓项。(这样的主项被称作实体。)(3)不断言处于特定时间的存在的真命题

是必然的和分析的 ,而那些断言处于特定时间的存在的真命题者是偶然的和综合的。后者依赖于终极因。(4)自我是一

个实体。(5)知觉产生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我自己以及我的状态之外的存在物的知识” 。

罗素认为莱布尼茨哲学的根本困难就在于第一个前提与第四 、五个前提之间的矛盾。这位未来的分析哲学大师清

醒地意识到 ,第四 、五个前提的单子论的存在学说不能像第二 、三个前提那样隶属于第一个前提的主谓项逻辑 , 尽管从表

面上看它们并不冲突。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第一个前提与第四个前提的冲突。要想清楚地理解他的这一论断我们必

须从是否一切判断都可以还原为主谓判断说起。

在罗素看来 ,除了主谓判断之外 , 还存在着表述主项之间的关系的关系判断 ,如“a 在 b 的左边”等 ,这是不可被还原

于主谓判断的。而莱布尼茨尽管承认关系命题的存在 ,但为了维护其主谓词逻辑 ,他像后来的康德那样认为关系命题是

主观性的 ,是心灵的产物。但罗素认为 , 主谓词逻辑恰恰是与一元论相对应的 , 而关系判断则反而会导致导致类似单子

论的多元论 ,因而他指出:“他(莱布尼茨)对实体复多性的假设使他否认关系特别困难 ,并且使他陷入了前定和谐的所有

悖论之中” 。在 46 年之后的《西方哲学史》中他还是念念不忘地指出:“莱布尼茨把主语 、谓语式逻辑和多元论撮合起来 ,

犯了一个特别的矛盾 ,因为' 有很多单子' 这个命题并不属于主语 、谓语形式。要想不自相矛盾 , 相信一切命题属于这种

形式的哲学家应当像斯宾诺莎那样 ,是一元论者” 。总之 ,罗素认为这构成了莱布尼茨哲学的最内在的矛盾 , 这可谓是发

前人所未言 ,由此也可使人窥到他后来的逻辑原子论的身影。

罗素虽然声称他发现莱布尼茨哲学“是一个异乎寻常地完整的和连贯的体系” , 然而其著作给人的印象却并非如此。

他自己在第二版序中也声称莱布尼茨有两套哲学 ,好的留给自己 , 糟的用以应付王公贵族 , 实际上所谓的“完整和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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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其好的哲学而言。在他看来 ,莱布尼茨“是利用逻辑作为解决形而上学的关键的哲学家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尽管

存在着前面所提到的缺陷 ,他认为主谓词逻辑“产生了莱布尼茨哲学中全部或近乎全部的关于必然性的思想 , 也即对所

有可能世界为真的命题。为了进一步获得描述现实世界的命题 ,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前提 ,即知觉提供关于外在世界的知

识;空间 、物质和实体的复多性都是由此推论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 , 罗素在此指的是莱布尼茨哲学中不依赖于终极

因 、善的部分。他认为在此范围内莱布尼茨的这种用逻辑学来解决形而上学问题表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一致性 ,这也是

他对哲学所作出的“恒久性贡献” 。至于莱布尼茨哲学中与终极因 、善有关的部分则被罗素斥之为缺乏创造性的庸俗哲

学 ,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从主谓词逻辑中推演出来 , 与他的“好的哲学”相冲突。因而罗素说道:“每当莱布尼茨迫使自

己符合逻辑时 ,他便陷入了斯宾诺莎主义;因此 ,在他公开发表的著作中 ,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去违背逻辑” 。

毋庸置疑 ,罗素的这种从形式逻辑来研究莱布尼茨哲学的做法揭示出了不少新颖的东西 ,赋予了莱布尼茨哲学以某

种逻辑的严格性。例如 ,从主谓项逻辑可得出我的所有状态都包含在我的概念中 , 因而每个灵魂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每个灵魂的所有状态作为谓项都可从主项中推出 , 而无需外接的干涉 ,因而单子必定是能动性的;单子的本性在于它是

一个完整的概念 ,足以包含和推演出它的所有谓项 , 因而没有两个单子能完全一样 , 这也就是“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

则”等。但这种做法也有其内在缺陷 , 这主要表现在罗素把伦理学 、目的论的成分作为“坏的哲学”从单子论中排除出去。

我们知道莱布尼茨单子论的一个本质特征就在于单子的活动是有目的的 , 它一方面追求更高的表象的清晰性 , 另一方面

则追求更大的善和完满性 ,这使得莱布尼茨哲学弥漫着浓厚的伦理学气息。罗素只因为这种伦理特性不能从主谓词逻

辑中推演出来就将其从好的哲学中排除出去 ,这无疑是很武断 、很生硬的 , 这实际上在莱布尼茨哲学中造成了人为的分

裂。因而罗素的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的恰当性是应该被进一步反思的。

罗素的从主谓词逻辑(其基础是同一律)来推演出形而上学的做法归根结底是一种从逻辑到存在的路线 , 莱布尼茨

本人实际上是对此持反对意见的 ,他自己反而是将主谓词逻辑奠基于存在论之上的 , 尽管他为未对之作出深入 、细致的

说明。在《形而上学论》中他说道:“如果一些谓词是某个主词的属性 ,而这个主词不是其他主词的属性 ,那么我们称之为

个体实体 ,但这是不够的 , 这种解释仅仅是名义上的。因而我们必须询问某一主词的属性在事实上是什么。很显然 , 每

一个真的命题在事物的本性中有某种基础” 。即逻辑学的对实体的定义是名义上的 、不充分的 , 主谓词逻辑必须在存在

论上寻找其根源 ,可见莱布尼茨在此是明确主张存在论为逻辑学奠基而非反之。

莱布尼茨明确地将充足理由原则作为他的形而上学的原则 ,他在《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与神恩的原则》中说:“我们

像十足的自然科学家那样 ,扯得太远了。现在我们必须上升到形而上学 ,利用那不常使用的伟大的原则 , 这个伟大的原

则断言没有充足理由 ,就没有东西能够发生 , 那就是说 ,如果没有可能给一个应该充足了解事物的人以充足的理由 ,去确

定何以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话 ,就没有东西能够发生。这个原则既然能成立 ,那么 , 我们被正当提问的首要问题是:

为什么宁愿有某些东西而不愿什么也没有呢? 这是由于 , `虚无' 比`某些东西' 更加简单 , 更加容易。进一步说 , 假定事

物必须存在 ,我们就必须能给以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它们必须这样存在而不是别样” 。可见 ,充足理由原则是关于存在以

及如何存在的原则 ,莱布尼茨将之视为是其哲学的根本所在:“推翻这条原则就会推翻整个哲学的最好部分” 。他认为以

往哲学特别是笛卡尔 、斯宾诺莎等人的将矛盾原则(即同一律)应用于哲学的结果是使形而上学成了没有根基的抽象之

物。而“充足理由原则……改变了形而上学的状况 , 形而上学利用它们已变成实在的和推理证明的了 , 反之 , 在过去它几

乎只是由一些空洞的词语构成的” 。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的空无内容的形式逻辑的突破 ,预示着

一种有着实质内容的新逻辑 ,一种形而上学的逻辑(它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逻辑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遗憾的是

他本人并未将它系统 、具体地论述 , 以至于不少研究者对这产生了莫大的误解。

罗素虽然没有像库图拉特等人那样将充足理由律归结为同一律 , 而是正确认识到了它与欲求 、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 ,是与同一律不同的东西。但是形式逻辑的偏见使他拒绝将之视作莱布尼茨哲学的根本原则 ,而是把它划入“坏的哲

学”之列 , 这是非常可惜的。然而 ,尽管有着这种根本的误解 , 这并不表明罗素从主谓项逻辑出发解释莱布尼茨哲学是无

意义的。我们知道 ,形式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作是对存在界的某种抽象 ,抛弃了其活生生的内容 , 只留下空洞的形式 ,

因而它必然与存在论有某种程度的同构或对应关系。罗素所做的工作虽然有头足倒立之嫌 , 却也为人们理解在莱布尼

茨那里存在论与主谓词逻辑的对应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总之 ,罗素的《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一书的贡献和失误都足以发人深省 , 尤值一提的是 , 对于很多细节问

题罗素都展开了深入 、细腻的分析 , 新颖 、独到之见可谓比比皆是 。段德智 、张传有 、陈家祺诸先生合力将该书译成中文 ,

对于国内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莱布尼茨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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